2017年天水市市级政府专项债务限额和余额
情况的说明

一、市级限额
经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批准，省财政厅核定市级政府专项债务限额18.32亿元。与上年债务限额12.62亿元相比，2017年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额度5.7亿元（土地储备专项债券2.5亿元，其他专项债务3.2亿元）。
二、市级余额
[bookmark: _GoBack]市级政府专项债务余额15.54亿元。与上年专项债务余额9.93亿元相比，增加5.61亿元。


